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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

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收）

到行政处罚 4 次、行政监管措施 9 次，未受（收）到刑事处罚和

行业自律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亦忻，注册会计师，1999 年起从事

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卜晓丽，注册会计师，2005 年起从事

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质量控制流

程，合伙人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陈荭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多年，负责审计和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吴亦忻（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卜晓丽（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陈荭（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未受（收）到刑事处罚、行政

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同上一期审计费用保持一致，即年度审计收费为



 

 

50 万元，年度内控审计收费为 20 万元，差旅费由公司和本所据

实报销。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过程中认真审

查了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各项情况，认为：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

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情况等方面均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的实际需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

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